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８５

股票简称：万丰奥威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情况报告暨股份上市公告书

重要提示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

１０５

，

７４８

，

９６８

股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确认。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

股份锁定期安排：交易对方万丰集团、张锡康、蔡竹妃、倪伟勇承诺在本次重组完成后其持有

的万丰奥威股票的限售期为自本次发行的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 限售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１

日。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张锡康作为公司董事，在前述限售期结束

后，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任后半年内不转让所

持有的万丰奥威的股份，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出售的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

的比例不得超过

５０％

。

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

保证。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情况报告暨股份上市公告书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

行股份的简要情况。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

阅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相关备查文件。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万丰奥威

／

上市公司

／

公司 指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万丰集团 指 万丰奥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前身浙江万丰奥特集团有限公司

万丰摩轮

／

标的公司 指 浙江万丰摩轮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

／

标的资产 指 浙江万丰摩轮有限公司

７５％

的股权

本次交易

／

本次重组

／

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

指

万丰奥威向万丰集团、张锡康、蔡竹妃和倪伟勇非公开发行股份

购买其合计持有的万丰摩轮

７５％

股权。 其中万丰集团以其持有

的万丰摩轮

７０．４９％

股权认购， 张锡康以其持有的万丰摩轮

０．８７％

股权认购， 蔡竹妃以其持有的万丰摩轮

１．２３％

股权认购，

倪伟勇以其持有的万丰摩轮

２．４１％

股权认购。

本报告书 指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情况

报告暨股份上市公告书》

交易对方 指 万丰集团、张锡康、蔡竹妃、倪伟勇的合称。

评估基准日 指

为实施本次资产重组而对标的公司进行审计和评估所选的基准

日，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完成日 指

指万丰奥威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股权完成后， 相关资产移

交手续完成，万丰集团、张锡康、蔡竹妃和倪伟勇取得的万丰奥

威股份在股份登记机构登记， 且万丰奥威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办理完成并取得换发的营业执照之颁发日。

过渡期 指 自评估基准日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至完成日的期间。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令第

５３

号）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中国证监会

／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

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独立财务顾问 指 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安永华明

／

会计师事务所 指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中联评估

／

评估机构 指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 指 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

元。

（二）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三）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发行对象：万丰集团、张锡康、蔡竹妃、倪伟勇。

认购方式：万丰集团、张锡康、蔡竹妃、倪伟勇以合计持有的万丰摩轮

７５％

的股权认购本次非

公开发行的股票。其中，万丰集团以其持有的万丰摩轮

７０．４９％

的股权认购，张锡康以其持有的万丰

摩轮

０．８７％

的股权认购，蔡竹妃以其持有的万丰摩轮

１．２３％

认购，倪伟勇以其持有的万丰摩轮

２．４１％

的股权认购。

（四）交易标的

万丰集团、张锡康、蔡竹妃和倪伟勇合计持有的浙江万丰摩轮有限公司

７５％

的股权。

（五）交易价格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６４６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标的公司万丰摩轮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

１１０

，

６８３．９２

万元。 以万丰摩轮经评估的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之

７５％

为参考，标的资产万丰摩轮

７５％

股权定价为

８３

，

０１２．９４

万元。

（六）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为

７．８５

元

／

股，即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日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１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七）发行数量及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１０５

，

７４８

，

９６８

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３９０

，

０９８

，

９６８

股，本次发行的股

份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７．１１％

，其中：向万丰集团发行

９９

，

３８３

，

５９５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５．４８％

；向

张锡康发行

１

，

２２６

，

０７５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０．３１％

；向蔡竹妃发行

１

，

７３６

，

９４０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

的

０．４５％

；向倪伟勇发行

３

，

４０２

，

３５８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０．８７％

。

（八）股份的锁定承诺及交易安排

交易对方万丰集团、张锡康、蔡竹妃、倪伟勇承诺在本次重组完成后其持有的万丰奥威股票的

限售期为自本次发行的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限售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１

日。新增

股份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张锡康作为公司董事，在前述限售期结束后，在其任职期间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离任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万丰奥威的股

份， 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出售的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

５０％

。

（九）过渡期内标的资产损益的归属

过渡期内，万丰集团、张锡康、蔡竹妃、倪伟勇因其持有的万丰摩轮的股权取得的一切收益均

由万丰奥威享有，如产生损失的，由万丰集团、张锡康、蔡竹妃、倪伟勇按照各自在万丰摩轮之出资

比例承担。

（十）关于本次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安排

本次发行前公司的滚存利润由本次发行后新老股东按照发行后持股比例享有。

二、本次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一）万丰集团

公司名称： 万丰奥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爱莲

注册资本：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

４

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号码：

３３０６２４２１０２４９２

税务登记证号： 浙税联字

３３０６２４７０４５０１０６５

号

注册地址： 浙江省新昌县城关镇新昌工业区（后溪）

办公地址： 浙江省新昌县万丰科技园

邮政编码：

３１２５００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生产销售：汽车、摩托车零部件；机械及电子产品。经营本企

业自主生产的机电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

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部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本企

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本次交易前，万丰集团现持有公司

１２８

，

２３０

，

５３６

股股票，持股比例为

４５．１０％

，为公司的控股股

东。本次交易后，万丰集团持有公司

２２７

，

６１４

，

１３１

股股票，持股比例

５８．３５％

，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二）张锡康

张锡康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９

年

８

月出生，复旦大学在读

ＥＭＢＡ

，经济师；身

份证号码：

３３０６２４１９６９０８０８７７３０

，住所：浙江省新昌县巧英乡溪口村，通讯地址：浙江省新昌县万丰

科技园。

２００７

年至今任万丰奥威董事，万丰集团董事，万丰摩轮董事、广东摩轮董事长；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任万丰摩轮总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起任万丰摩轮董事长；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至今任上海万丰奥特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９

日起任万丰奥威总经理。

本次交易前， 张锡康先生持有万丰摩轮

０．８７％

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 张锡康持有万丰奥威

０．３１％

股权。除此之外，张锡康还持有万丰集团

６．２４％

股权及上海万丰奥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０．１７％

股权。

（三）蔡竹妃

蔡竹妃女士 ： 中国 国籍 ， 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 ，

１９６４

年

１

月出 生 ， 身份 证 号 码 ：

３３０６２４１９６４０１２０３５０１

，住所：浙江省新昌县大市聚镇下坑村裘家

５９

号，通讯地址：浙江省新昌县万

丰科技园。 蔡竹妃女士

１９８４

年至

１９９８

年任中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科长，

１９９８

年至

２００３

年任万

丰集团财务核算中心资金管理部部长，

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０５

年末任万丰集团财务核算中心副总监， 负责

万丰集团的资金调度及融资管理工作，

２００６

年至今因对万丰集团的发展做出较大贡献按万丰集团

《薪酬管理制度》的规定经批准内退在家。

本次交易前，蔡竹妃持有万丰摩轮

１．２３％

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蔡竹妃持有万丰奥威

０．４５％

的

股权。

（四）倪伟勇

倪伟勇先生：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６

年

８

月出生， 大专学历， 身份证号码：

３３０６２４１９６６０４１４７３９４

，住所：浙江省新昌县南明街道金凤山庄

５０

幢

８

号，通讯地址：浙江省新昌县万

丰科技园。

自

２００７

年起，历任万丰集团技术中心总监，万丰集团投资中心总监，万丰集团总裁办主任；现

任万丰集团董事，万丰科技董事长，万丰摩轮监事。

本次交易前，倪伟勇持有万丰摩轮

２．４１％

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倪伟勇持有万丰奥威

０．８７％

的股权。除此之外，倪伟勇还持有浙江万丰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４．４８％

股权。

第二节 本次交易实施情况

一、本次交易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因筹划重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２

日起停牌。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２

日，公司与万丰集

团、张锡康、蔡竹妃、倪伟勇签订了《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并购买

浙江万丰摩轮有限公司股权之意向书》。

（二）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８

日，万丰集团召开临时股东会，同意万丰奥威向万丰集团以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方式购买其持有的万丰摩轮

７０．４９％

股权，同意签署《关于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协议书》。

（三）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９

日，公司与万丰集团、张锡康、蔡竹妃、倪伟勇签订了《关于浙江万丰奥威汽

轮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协议书》，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进行了约定。

（四）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９

日，万丰奥威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浙江万丰奥

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五）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５

日，万丰集团召开股东会，同意签署《关于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及《利润补偿协议》。

（六）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万丰奥威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浙江万丰奥

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摘要的议案》等，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七）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万丰奥威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及摘要的议案》等，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八）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 万丰奥威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获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

组审核委员会

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３

次工作会议有条件通过。

（九）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万丰奥威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同意签署《〈补偿协议〉之补充协

议》。

（十）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出具《关于核准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向

万丰奥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００５

号）；

（十一）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出具《关于核准豁免万丰奥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及一致行动人要约收购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００６

号）；

（十二）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浙江省商务厅出具了《浙江省商务厅关于浙江万丰摩轮有限公司股权

转让并修改公司合同章程的批复》（浙商务资函［

２０１１

］

１３６

号）；

（十三）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万丰摩轮换领了《中国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十四）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万丰集团、张锡康、蔡竹妃和倪伟勇合计持有的浙江万丰摩轮有限

公司

７５％

的股权已变更至上市公司名下， 并已在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

（十五）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安永华明对本次新增注册资本进行了审验，并出具安永华明（

２０１１

）验

字第

６０４６８７４１＿Ｂ０１

号《验资报告》；

（十六）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 万丰奥威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股权登记手续，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证券登记

确认书》。公司已办理完毕本次新增的

１０５

，

７４８

，

９６８

股股份的登记手续。

二、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一）万分摩轮

７５％

股权过户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万丰集团、张锡康、蔡竹妃和倪伟勇合计持有的浙江万丰摩轮有限公司

７５％

的股权已变更至上市公司名下，并已于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二）验资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安永华明对本次新增注册资本进行了审验，并出具安永华明（

２０１１

）验字第

６０４６８７４１＿Ｂ０１

号《验资报告》。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止，万丰奥威已收到万丰集

团以其持有的万丰摩轮

７０．４９％

的股权、张锡康以其持有的万丰摩轮

０．８７％

的股权、蔡竹妃以其持有

的万丰摩轮

１．２３％

的股权和倪伟勇以其持有的万丰摩轮

２．４１％

的股权认缴的万丰奥威本次非公开

发行增加的股本人民币

１０５

，

７４８

，

９６８．００

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实收股本为人民币

３９０

，

０９８

，

９６８．００

元。

（三）本次新增股份的登记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份的股权登记手续，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证券登记确认书》。公

司已办理完毕本次新增的

１０５

，

７４８

，

９６８

股股份的登记手续。

三、本次交易的信息披露情况

１

、 公司审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有关事项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和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分别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１

日和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刊载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本次交易之《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及相关文

件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１

日刊载在巨潮资讯网；《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

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相关文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刊载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２

、 公司审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有关事项的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刊载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３

、 公司本次交易之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修订稿）》及相关文件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刊载在巨潮资讯网。

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万丰奥威共有董事

９

人、监事

５

人、高级管理人员

５

人。

万丰奥威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届监事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到期换届。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３

日，公司召开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产生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和非职工代表监事，同日召

开的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职工代表监事。李赟、孙大建接替朱训明、徐兴尧担任董事，赵亚红接

替盛晓芳担任监事、吴少英接替杨志军担任职工代表监事。

由于部分高管辞职及公司管理需要，公司高管发生相应变动。张锡康接替陈滨担任总经理、丁

峰云接替陈少华担任财务总监、李伟峰不再担任公司高管。

五、重组过程中，没有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

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由于工作人员疏忽，

２０１０

年度万丰集团及其关联方存在少量、短期占用万丰奥威资金行为，万

丰奥威已完成整改，具体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４

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公告。除此之外，在本次交

易过程中，上市公司未发生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违规占用的情形，也未发生上市

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六、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相关协议的履行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的协议主要包括《关于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协议书》、《关于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之补充协议》、《利润补偿协议》、《〈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１

、相关协议已生效

相关协议已经各方正式签署，交易各方的有权机构各自通过了决议，批准与资产购买、出售有

关的所有事宜；中国证监会已核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 相关协议已生效。

２

、相关协议主要内容

《关于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协议书》、《关于浙江万丰

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利润补偿协议》、《〈补偿协

议〉之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已在《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中披露。

３

、相关协议履行情况

交易各方已经或正在履行上述协议，未发生违反协议的行为。

（二）相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１

、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交易对方万丰集团、张锡康、蔡竹妃、倪伟勇承诺在本次重组完成后其持有的万丰奥威股票的

限售期为自本次发行的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限售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１

日。新增

股份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张锡康作为公司董事，在前述限售期结束后，在其任职期间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离任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万丰奥威的股

份， 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出售的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

５０％

。

万丰奥威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上述股份

的限售事宜。

２

、关于对万丰摩轮盈利能力的承诺

根据《利润补偿协议》和《〈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万丰摩轮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１．６４

亿元、

１．５３

亿元、

１．３６

亿元、

１．４５

亿元。

２０１０

年万丰摩轮实现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约为

１．７０

亿元，达到了盈利承诺水平。

３

、关于与上市公司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万丰集团和实际控制人陈爱莲、吴良定、吴捷分别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

争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承诺其控制的公司及单位将不会从事任何与万丰奥威本次交易完

成后或未来所从事的业务发生或可能发生竞争的业务，具体内容已在《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披露。

七、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一）工商变更登记事项

万丰奥威将向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变更登记申请， 办理新增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手

续，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述工商变更登记事项尚在办理过程中。

（二）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事项

本次交易中，万丰奥威与交易对方万丰集团、张锡康、蔡竹妃、倪伟勇签署了《利润补偿协议》

和《〈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对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３

年万丰摩轮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做出了承

诺。 如万丰摩轮在承诺期限内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实际盈利数未达到净利润预测数的，

交易对方将按协议约定对上市公司其他股东作出补偿。

八、本次交易实施情况的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的结论性意见

（一）本次交易实施情况的独立财务顾问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万丰奥威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已获得的批准和核准程序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目前，标的资产已经完成过户手续，万丰奥威

已合法取得标的资产的所有权。万丰奥威向交易对方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证券登记。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变动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本次发行股票购买资产行为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和持续盈利能力，促进上市公司

的长远发展，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在相关各方充分履行其承诺的情况下，不会损害股

东的利益，相关协议安排合理、可行，有利于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二）本次交易实施情况的律师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认为：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过户及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登记程序均符

合《公司法》等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为真实、合法、有效。万丰奥威尚须就本次

向特定对象万丰集团、蔡竹妃、张锡康、倪伟勇发行

１０５

，

７４８

，

９６８

股股份事宜向主管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申请办理注册资本等变更登记手续。

第三节 本次交易实施前后公司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实施前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一）本次交易实施前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万丰奥威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股东性质

万丰集团

１２８

，

２３０

，

５３６ ４５．１０

公司

陈爱莲

２８

，

４７０

，

７５０ １０．０１

个人

吴良定

１３

，

７４４

，

５００ ４．８３

个人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二

户

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９

社保基金

夏越璋

２

，

９４５

，

２５０ １．０４

个人

东海证券

－

光大

－

东风

６

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２

，

０５１

，

１５３ ０．７２

投资基金

俞林

１

，

７０３

，

５００ ０．６０

个人

吕永新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６

个人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１

，

０１７

，

５００ ０．３６

公司

唐芳英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３５

个人

（二）本次交易实施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登记日），本次发行完成股份登记后，万丰奥威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股东性质

万丰集团

２２７

，

６１４

，

１３１ ５８．３５％

公司

陈爱莲

２８

，

４７０

，

７５０ １０．０１

个人

吴良定

１３

，

７４４

，

５００ ４．８３

个人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二

户

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９

社保基金

倪伟勇

３

，

４０２

，

３５８ ０．８７

个人

夏越璋

２

，

９４５

，

２５０ ０．７６

个人

蔡竹妃

１

，

７３６

，

９４０ ０．４５

个人

俞林

１

，

７０３

，

５００ ０．４４

个人

吕永新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１

个人

张锡康

１

，

２２６

，

０７５ ０．３１

个人

本次交易实施前，万丰集团持有公司

４５．１０％

的股权，为公司的控股股东；陈爱莲、吴良定、吴捷

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持有公司

５９．９４％

的股份。 本次交易实施后， 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３９０

，

０９８

，

９６８

股，万丰集团将持有公司

２２７

，

６１４

，

１３１

股，占总股本的

５８．３５％

，仍是公司的控股股东；陈爱莲女士、

吴良定先生、吴捷先生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

６９．１７％

的股份，仍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不会导致上市

公司控制权变化；公司非社会公众股股东（是指持有上市公司

１０％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

人，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人）持股比例约为

７１％

，因此社会公众股股东的

持股比例不低于

２５％

，公司仍具备股票上市条件，本次重组不构成退市风险。

二、本次交易实施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交易实施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万丰集团

１２８

，

２３０

，

５３６ ４５．１０％ ２２７

，

６１４

，

１３１ ５８．３５％

陈爱莲

２８

，

４７０

，

７５０ １０．０１％ ２８

，

４７０

，

７５０ ７．３０％

吴良定

１３

，

７４４

，

５００ ４．８３％ １３

，

７４４

，

５００ ３．５２％

张锡康

－－ －－ １

，

２２６

，

０７５ ０．３１％

蔡竹妃

－－ －－ １

，

７３６

，

９４０ ０．４５％

倪伟勇

－－ －－ ３

，

４０２

，

３５８ ０．８７％

其他股东

１１３

，

９０４

，

２１４ ４０．０６％ １１３

，

９０４

，

２１４ ２９．２０％

总股本

２８４

，

３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９０

，

０９８

，

９６８ １００．００％

三、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前，除陈爱莲持有万丰奥威

２８

，

４７０

，

７５０

股股票外，不存在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持有公司股票的情况。

本次交易中，除公司董事张锡康认购

１

，

２２６

，

０７５

股本次新增股票外，不存在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认购公司股票的情况。

本次交易前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票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陈爱莲 董事长

２８

，

４７０

，

７５０ １０．０１％ ２８

，

４７０

，

７５０ ７．３０％

张锡康 董事、总经理

－－ －－ １

，

２２６

，

０７５ ０．３１％

四、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主营业务的影响

万丰摩轮主营业务为生产、销售摩托车铝轮及相关零部件的开发和售后服务。本次交易完成

后，万丰摩轮将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在原来汽车铝合金车轮制造、销售

及研发的基础上，增加了盈利能力较强的摩轮车铝合金车轮业务。本次重组完成后，将扩大上市公

司的资产和经营规模，不仅为上市公司增加了新的利润来源，还将因两块资产的整合产生协同效

应，提高汽轮和摩轮资产的盈利能力，从而增强上市公司的综合盈利能力。

（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交易实施后， 公司控股股东万丰集团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比例由交易前的

４５．１０％

增加到

５８．３５％

，对本公司的实际控制地位未发生任何变化。

本次交易实施前，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及中国证监会相关要求设立了股东大会、董

事会、监事会等组织机构并制定相应的议事规则，具有健全的组织结构和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本

次交易不会对现有的公司治理结构产生任何影响。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在目前已建立的

法人治理结构上继续有效运作，以保证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运作更加符合本次重组完成后上

市公司的实际情况，继续完善上市公司法人组织机构的设置。

（三）对公司高管人员的影响

由于部分高管辞职及公司管理需要，公司高管发生相应变动。张锡康接替陈滨担任总经理、丁

峰云接替陈少华担任财务总监、李伟峰不再担任公司高管。除此之外，公司高管没有发生变动。本

次重组不会对公司高管产生重大影响。

（四）对公司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况，发生的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生

产经营的需要。本次交易完成后，万丰摩轮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

控制人不会发生变动，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承诺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万丰

奥威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利，并杜绝一切非法占用万丰奥威的资金、资产的行为。

本次交易完成后，如未来发生关联交易，公司将继续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按照中

国证监会、深圳交易所及其他有关的法律法规执行并履行披露义务，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利益。

第四节 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近三年，万丰奥威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５５

，

７３０．０３ １５４

，

２７９．９８ １４９

，

２４９．８５

总负债

５０

，

１２７．５９ ６０

，

７０１．５７ ６１

，

３０７．１５

净资产

１０５

，

６０２．４３ ９３

，

５７８．４１ ８７

，

９４２．７０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权益

９２

，

７４２．００ ８３

，

７３５．０１ ７９

，

８２３．２８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

股）

３．２６ ２．９４ ２．８１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８９

，

５３６．１０ １３５

，

４７８．３１ １４４

，

４６８．９１

利润总额

１８

，

６１２．７９ ９

，

５０４．１３ ２

，

７１３．３０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１３

，

２７６．０５ ６

，

７３９．３１ ２

，

１５４．３０

每股收益（元）

０．４７ ０．２４ ０．０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５．０５ ８．２９ ２．６８

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假设本次交易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完成，并办妥万丰摩轮及相关资产的收购手续，公司董事会

和管理层结合公司经审计的

２００９

年及

２０１０

年备考财务报告，在交易完成后的资产、业务架构下公

司经营情况和行业状况等，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进行分析。

（一）本次交易实施前后资产、负债结构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交易前金额

交易后金

额（备考）

变动金额 变动率

交易前金

额

交易后金

额（备考）

变动金额 变动率

流动资产

８６

，

４３２．７５ １３４

，

７１６．１２ ４８

，

２８３．３７ ５５．８６％ ７９

，

１５６．７１ １２０

，

３３３．５３ ４１

，

１７６．８２ ５２．０２％

其中：货币资金

２２

，

０８６．０７ ３６

，

３７９．３２ １４

，

２９３．２４ ６４．７２％ ２１

，

０１９．３２ ２８

，

６４０．８０ ７

，

６２１．４８ ３６．２６％

应收票据

７

，

４６６．４８ １０

，

２１１．４８ ２

，

７４５．００ ３６．７６％ ７

，

０１０．５０ ９

，

９３０．２４ ２

，

９１９．７４ ４１．６５％

应收账款

３９

，

０９４．２０ ５８

，

４８０．４８ １９

，

３８６．２８ ４９．５９％ ２９

，

０６５．２９ ４４

，

０９３．７３ １５

，

０２８．４４ ５１．７１％

存货

１４

，

３３２．４７ ２３

，

４７５．２１ ９

，

１４２．７４ ６３．７９％ １８

，

２２１．７２ ２９

，

８３７．８２ １１

，

６１６．１０ ６３．７５％

非流动资产

６９

，

２９７．２８ １１０

，

６８１．２１ ４１

，

３８３．９４ ５９．７２％ ７５

，

１２３．２８ １１３

，

９４０．１１ ３８

，

８１６．８３ ５１．６７％

其中：固定资产

５６

，

７５８．８５ ８８

，

５８０．１７ ３１

，

８２１．３２ ５６．０６％ ５６

，

７０５．７６ ８６

，

９７７．５８ ３０

，

２７１．８２ ５３．３８％

无形资产

５

，

５５２．８４ １１

，

５９８．１２ ６

，

０４５．２９ １０８．８７％ ５

，

７２６．４６ １１

，

９２１．０５ ６

，

１９４．５９ １０８．１７％

资产总计

１５５

，

７３０．０３ ２４５

，

３９７．３４ ８９

，

６６７．３１ ５７．５８％ １５４

，

２７９．９８ ２３４

，

２７３．６３ ７９

，

９９３．６５ ５１．８５％

流动负债

４９

，

９５１．７３ ６８

，

８３９．４２ １８

，

８８７．７０ ３７．８１％ ５２

，

５１６．４７ ７３

，

９５２．５８ ２１

，

４３６．１１ ４０．８２％

其中：短期借款

１０

，

９６３．４７ １１

，

９７６．９１ １

，

０１３．４３ ９．２４％ ２１

，

００８．１０ ２３

，

０８３．９９ ２

，

０７５．８９ ９．８８％

应付票据

１２

，

０７２．４８ １３

，

６７７．９７ １

，

６０５．４９ １３．３０％ １３

，

２５２．９７ １７

，

１６０．０１ ３

，

９０７．０４ ２９．４８％

应付账款

１１

，

５２５．８１ １８

，

４３５．７８ ６

，

９０９．９６ ５９．９５％ １１

，

５４９．０５ １９

，

４３４．９１ ７

，

８８５．８６ ６８．２８％

应付职工薪酬

２

，

００２．０４ ４

，

４０６．８６ ２

，

４０４．８２ １２０．１２％ １

，

７６４．３６ ４

，

０９６．４１ ２

，

３３２．０５ １３２．１８％

其他应付款

４

，

３６９．０２ ９

，

３０１．１３ ４

，

９３２．１１ １１２．８９％ ４

，

７７３．６９ ８

，

４１６．５３ ３

，

６４２．８４ ７６．３１％

非流动负债

１７５．８７ ５

，

４５７．４５ ５

，

２８１．５８ ３００３．１８％ ８

，

１８５．１０ １４

，

７４５．１５ ６

，

５６０．０５ ８０．１５％

负债总计

５０

，

１２７．５９ ７４

，

２９６．８８ ２４

，

１６９．２８ ４８．２２％ ６０

，

７０１．５７ ８８

，

６９７．７３ ２７

，

９９６．１６ ４６．１２％

本次交易实施后， 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资产、 负债出现大幅度地增长， 资产总额由

１５５

，

７３０．０３

万元增长至

２４５

，

３９７．３４

万元，增长

５７．５８％

，流动资产增长

５５．８６％

，其中货币资金增长

６４．７２％

，

应收账款增长

４９．５９％

，存货增长

６３．７９％

，非流动资产增长

５９．７２％

；负债总额由

５０

，

１２７．５９

万元增长至

７４

，

２９６．８８

万元，增长

４８．２２％

，其中，短期借款增长

９．２４％

，应付账款增长

５９．９５％

，非流动负债增长

３００３．１８％

，非流动负债增长主要系本次交易并入的万丰摩轮向德国

ＤＥＧ

公司的长期借款所致。

（二）本次交易实施前后盈利能力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交易前金

额

交易后金

额

（备考）

变动金额 变动率

交易前金

额

交易后金

额

（备考）

变动金额 变动率

营业收入

１８９

，

５３６．１０ ３５８

，

１８７．１２ １６８

，

６５１．０２ ８８．９８％ １３５

，

４７８．３１ ２６９

，

３１３．０９ １３３

，

８３４．７８ ９８．７９％

营业成本

１５４

，

７４４．２３ ２９２

，

４１２．０８ １３７

，

６６７．８５ ８８．９６％ １１４

，

２１２．９７ ２２１

，

４１８．５９ １０７

，

２０５．６２ ９３．８６％

营业税金及附

加

８２６．１０ １

，

１３０．９６ ３０４．８７ ３６．９０％ ６２５．５４ ８１２．４８ １８６．９４ ２９．８８％

销售费用

５

，

４９７．３８ ８

，

８７４．２４ ３

，

３７６．８７ ６１．４３％ ４

，

０５８．４１ ６

，

７６４．０６ ２

，

７０５．６５ ６６．６７％

管理费用

８

，

７４４．４３ １５

，

５３９．３２ ６

，

７９４．８９ ７７．７１％ ６

，

３８７．３３ １２

，

１３８．０６ ５

，

７５０．７３ ９０．０３％

财务费用

１

，

７７６．００ ２

，

７３５．９２ ９５９．９１ ５４．０５％ ９８９．５４ １

，

９９４．６５ １

，

００５．１１ １０１．５７％

资产减值损失

６１４．１１ ５６１．５４ －５２．５７ －８．５６％ ３７２．７６ １

，

１９７．９３ ８２５．１７ ２２１．３７％

投资收益

－１３８．７４ －１０．２２ １２８．５３ －９２．６４％ －７１８．４１ －１

，

４５１．５９ －７３３．１８ １０２．０６％

营业利润

１７

，

７９２．６７ ３７

，

９２０．５４ ２０

，

１２７．８７ １１３．１２％ ８

，

８４１．７９ ２４

，

９８５．７１ １６

，

１４３．９２ １８２．５９％

营业外收入

１

，

１８３．５１ １

，

５８２．５６ ３９９．０６ ３３．７２％ ８４１．９ １

，

０９３．２８ ２５１．３８ ２９．８６％

营业外支出

３６３．３８ ６５１．３３ ２８７．９５ ７９．２４％ １７９．５６ ２

，

６８２．４２ ２

，

５０２．８６ １３９３．８９％

利润总额

１８

，

６１２．７９ ３８

，

８５１．７８ ２０

，

２３８．９９ １０８．７４％ ９

，

５０４．１３ ２３

，

３９６．５８ １３

，

８９２．４５ １４６．１７％

净利润

１６

，

６６０．５８ ３４

，

３０１．１１ １７

，

６４０．５４ １０５．８８％ ８

，

６２０．８１ ２０

，

５０３．８２ １１

，

８８３．０１ １３７．８４％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１３

，

２７６．０５ ２６

，

５０６．４６ １３

，

２３０．４０ ９９．６６％ ６

，

７３９．３１ １５

，

６５１．５７ ８

，

９１２．２６ １３２．２４％

本次交易实施后，上市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２

月营业收入将达到

３５８

，

１８７．１２

万元，增长

８８．９８％

；营业

利润将达到

３７

，

９２０．５４

万元，增长

１１３．１２％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将达到

２６

，

５０６．４６

万元，增长

９９．６６％

。公司

２００９

年的营业收入将达到

２６９

，

３１３．０９

万元，增长

９８．７９％

；营业利润将达到

２４

，

９８５．７１

万

元，增长

１８２．５９％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将达到

１５

，

６５１．５７

万元，增长

１３２．２４％

。增长的主要原

因是此次交易注入的万丰摩轮所产生的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及净利润。

（三）重组后上市公司的发展战略和规划

公司将在国家产业政策的引导下，以并购重组为契机，有效整合汽轮、摩轮业务在采购、生产、

技术、市场、管理等方面的平台体系，充分发挥协同互补效应，进一步巩固公司在铝轮行业领军地

位，持续提升技术研发水平、优化市场结构，实现行业领跑战略；同时，公司将紧紧把握住全球汽

车、摩托车制造领域的发展机遇，做精、做专、做强上市公司的铝轮业务，实现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

展，将万丰奥威打造成为国际著名的铝轮企业。

１

、提升品牌影响力与竞争优势

通过本次重组，公司的资产规模、销售规模及盈利能力均将得到大幅度的提升。上市公司将充

分利用标的公司在摩轮业务这一领域多年来所形成的品牌号召力与竞争优势，公司将通过对“万

丰铝轮”品牌一体化体系的管理与推广、市场资源融合与互补等方式来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品牌影

响力与竞争优势。

２

、提升技术研发水平与优化产品市场结构

公司一直将提升技术研发水平作为先导战略来实施，公司将本次重组视为研发体系整合的契

机，将进一步强化技术创新在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提高技术研发费用投入，通过对研发人才、技术

管理等研发体系的整合，完善产品设计、工艺、现场执行体系等全方位的产品质量管理体系，全面

提升技术研发水平，以实现持续优化产品和市场结构的结构调整战略目标。

本次重组完成后，公司将整合摩轮、汽轮在采购、研发、市场、管理等平台体系，坚持不断

的技术创新，持续优化产品结构，并坚持

ＯＥＭ

与

ＡＭ

市场齐头并进，不断完善销售服务网络平

台，坚持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协调发展，持续提升公司的销售规模和盈利能力，实现公司既定

的战略。

第五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和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

１０５

，

７４８

，

９６８

股股份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手续。

本次定向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

第六节 持续督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及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万丰奥威与

首创证劵签订的《财务顾问协议》中明确了首创证券的督导责任与义务。

一、持续督导期间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独立财务顾问首创证券对万丰奥威的持续督导期间为自中国证监会核准

本次交易之日起，不少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即督导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二、持续督导方式

独立财务顾问首创证券以日常沟通、定期回访及其他方式对公司进行持续督导。

三、持续督导内容

独立财务顾问首创证券结合万丰奥威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当年和交易实施完毕后的第一个会

计年度的年报，自年报披露之日起

１５

日内，对本次交易实施的下列事项出具持续督导意见，向派出

机构报告，并予以公告：

１

、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者过户情况；

２

、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３

、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４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现状；

５

、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６

、与已公布的交易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资料目录

１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向万丰奥特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００５

号）

２

、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关于核准豁免万丰奥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要约收购浙

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００６

号）

３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安永华明（

２０１１

）验字第

６０４６８７４１＿Ｂ０１

号）

４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登记确认书》

５

、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６

、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实施情况之法律意见书》

７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二、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下列地点或网站查询有关备查文件：

１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浙江省新昌县工业区（后溪）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５－８６２９８３３９

传真号码：

０５７５－８６２９８３３９

联 系 人：徐晓芳

２

、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三、相关中介机构

１

、独立财务顾问

名称：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涛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

１１５

号

邮编：

１０００８８

电话：

０１０－５９３６６１５８

传真：

０１０－５９３６６２８０

联系人：汪六七、马起华、肖章福、刘茜、胡振飞

２

、法律机构

名称：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

单位负责人：吕秉虹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杨公堤

１５

号国浩律师楼

邮编：

３１０００７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５７７５８８８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５７７５６４３

联系人：俞婷婷

３

、审计机构、盈利预测审核机构

名称：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单位负责人：葛明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００

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５０

楼

邮编：

２００１２０

电话：

０２１－２２２８２３３３

传真：

０２１－２２２８０２６６

联系人：施瑾

４

、资产评估机构

名称：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原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单位负责人：沈琦

住所：杭州市湖墅南路

２６０

号

６

楼

邮编：

３１０００５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８３７２１１６

传真：

０７５１－８８３７２１１１

联系人：杨沈斌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８５

股票简称：万丰奥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１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以下简

称“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详细情况见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巨潮资讯网公

告的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票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及万丰奥特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申请豁免要约收购事宜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浙江万丰奥

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

一、本次交易前，万丰奥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丰集团”）持有公司

１２８

，

２３０

，

５３６

股股份，占本次交易前公司总股本

２８４

，

３５０

，

０００

股的

４５．１０％

，为公司控股股东。

本次交易后，万丰集团持有公司

２２７

，

６１４

，

１３１

股股份，占本次交易后公司总股本

３９０

，

０９８

，

９６８

股的

５８．３５％

，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二、本次交易前，张锡康、蔡竹妃、倪伟勇不持有万丰奥威股份。

本次交易后，张锡康持有公司

１

，

２２６

，

０７５

股股份，占本次交易后公司总股本

３９０

，

０９８

，

９６８

股的

０．３１％

。

本次交易后，蔡竹妃持有公司

１

，

７３６

，

９４０

股股份，占本次交易后公司总股本

３９０

，

０９８

，

９６８

股的

０．４５％

。

本次交易后，倪伟勇持有公司

３

，

４０２

，

３５８

股股份，占本次交易后公司总股本

３９０

，

０９８

，

９６８

股的

０．８７％

。

特此公告。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七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８５

股票简称：万丰奥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２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追加限售承诺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向万丰奥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丰集团”）、 张锡康、蔡竹妃、倪伟勇等四

名投资者发行

１０５

，

７４８

，

９６８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购买其合计持有的浙江万丰摩轮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万丰摩轮”）

７５％

的股权。本次发行前，陈爱莲持有万丰奥威

２８

，

４７０

，

７５０

股股票，吴

良定持有万丰奥威

１３

，

７４４

，

５００

股股票；陈爱莲、吴良定未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作为万丰集团的

一致行动人， 陈爱莲、 吴良定对其原持有的万丰奥威股份作出股份追加限售承诺。 限售期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１

日。

一、承诺股东的基本情况

（一）陈爱莲

住所：浙江省新昌县南明街道西街

２４

号

身份证号：

３３０６２４１９５８＊＊＊＊０７６Ｘ

（二）吴良定

住所：浙江省新昌县南明街道西街

２４

号

身份证号：

３３０６２４１９４６＊＊＊＊６９９６

二、承诺股东持有本公司的股份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００５

号）《关于核准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

有限公司向万丰奥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本公司向万丰集团、 张锡

康、蔡竹妃、倪伟勇发行股票购买其合计持有的万丰摩轮

７５％

的股权。

本次发行前，陈爱莲持有万丰奥威

２８

，

４７０

，

７５０

股股票，吴良定持有万丰奥威

１３

，

７４４

，

５００

股股

票；陈爱莲、吴良定未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作为万丰集团一致行动人，陈爱莲、吴良定承诺自本

次重组非公开发行的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原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限售期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１

日。

三、承诺股东所持股份的减持情况

无

四、本公司董事会责任

公司董事会将及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陈爱莲、 吴良定

所持万丰奥威股份的相关锁定手续， 本公司董事会将明确披露并及时督促追加承诺股东严格遵

守承诺，对于违反承诺减持股份的，本公司董事会保证按照相关规定主动、及时要求相关股东履

行违约责任。

五、备查文件

陈爱莲、吴良定出具的《股东追加限售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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